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8號

原      告  蕭志豐  

訴訟代理人  李翰洲律師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張天香  

            李佩如  

            郭瀞憶  

            劉志鵬律師

            劉素吟律師

            李有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後，變更請求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8萬5,189元

本息（見本院卷一第403頁），經核係減縮聲明，依照民事

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民國89年11月6日起至112年11月28日

為止受僱於被告公司，並於102年12月間開始派任為業務主

管，歷任板橋通訊處經理、中和通訊處冠達推展處副理（即

處長）、中和通訊處經理。被告公司定有「展業業務主管申

覆留任辦法（後改稱專招業務主管申覆留任辦法，下稱系爭

留任辦法）」令各級主管填具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

為使營業單位未達考核標準終止雇用之業務員予以留任，明

示同意依比例負擔其基本工資。原告因晉升業務主管，必須

簽署系爭同意書，負擔被留任業務員之基本工資。惟系爭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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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辦法及同意書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

項、民法第247條之1第2、3款規定，顯失公平，應屬無效，

被告公司對原告不法扣薪合計達28萬5,189元以上，爰依勞

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民法第179條、第229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公司如數給付本息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

28萬5,189元，及自調解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系爭留任辦法及同意書有具體明確約定，且具有

合理性及公平性，原告因此獲得更優厚之薪津利益，其對於

締約與否具有自主性，並基於個別、具體、現時且明示之同

意，被告僅處於被動立場締約，經整體評價，並未違反民法

第247條之1規定；又被告執行扣款係依照系爭同意書，依據

最高法院見解，對扣款未表示異議即屬同意，故未違反勞基

法第22條規定；況原告縱使出具系爭同意書，亦不代表要申

覆留任業務員，仍可決定是否提出申請；另原告明知系爭留

任辦法之相關制度，並因此獲取更高額薪津，卻在離職後主

張無效請求返還扣款，違反誠信原則；縱使原告有前開工資

請求權，被告扣款總金額為28萬5,189元，超過5年部分已罹

於時效，尚未罹於時效部分則為17萬3,094元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529頁）：　　

　㈠原告自89年11月6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迄112年11月30日在

該公司退出勞保，期間曾擔任業務主管，並簽立業務主管勞

動契約書、承攬契約書（本院卷一第79-81、83-84頁）。

　㈡原告依系爭留任辦法簽立同意書，被告於附表所示日期扣

款，金額合計28萬5,189元（本院卷一第65、93-94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不得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給付工資

　⒈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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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理由，係為避免工資遭任意扣減、扣押或不直接發給勞

工，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惟如法令另有規定或勞資

雙方自行商定者，可從其規定。

　⒉原告雖主張被告公司扣薪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

云云（見本院卷二第53頁），惟查：

　①兩造簽立業務主管勞動契約書，依其中第2條第1項約定：

「乙方（即原告）已瞭解並同意甲方（即被告）訂定之工作

規則及相關管理辦法，並應本於誠信原則，確實遵行並忠

實、勤勉從事工作」，而被告公司自90年8月1日起實施系爭

留任辦法，規定單位業務人員未通過考核標準遭終止僱用或

調降職等時，如單位申覆留任，各級主管須共同負擔留任者

基本工資金額之部分成本。原告因擔任主管一職，亦簽有系

爭同意書，同意依系爭留任辦法依比例扣薪，且自101年8月

至112年2月間遭扣款合計28萬5,189元等情，為原告所不否

認（見本院卷一第405頁），且有業務主管勞動契約書、系

爭留任辦法、同意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83-86、89-9

1、93-94頁），自堪信為真實。

　②是以，被告公司施行留任制度多年，原告早已知悉此情，並

於升任主管時同意遵循工作規則，更簽立系爭同意書，表明

於申覆留任業務員時，願以扣除薪資方式為之，足見兩造已

明確約定如因原告申覆留任將有扣除其薪資之情事，此外，

原告復不否認如要申覆轄下未達標之業務員，必須於網路系

統中提出申請，可反悔機會至少三次，提出申覆後亦可隨時

終止一節（見本院卷一第526頁），益徵其所為扣薪之同

意，不但具體、個別且特定，尚有多次拒絕及反悔之機會，

則被告抗辯兩造間已另行商定約明，亦即經原告同意由其工

資中扣取一定金額，而符合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之情

形，自屬可採，故原告主張依同條項前段規定請求給付工

資，並非有據。

　㈡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給付工資

　⒈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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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他方當事人責任之約定、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

其行使權利，且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民

法第247條之1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按其情形顯失

公平，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

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

　⒉原告固主張系爭留任辦法及同意書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

2、3款規定云云（見本院卷二第53頁），經查：

　①觀諸系爭同意書之形式（見本院卷一第93-94頁）可知，顯

為被告公司針對不同之受僱人適用相同之條件，預先擬定契

約條文使用，顯非兩造個別磋商後所為，自屬定型化契約無

疑，此亦經被告公司於另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

第342號行政訴訟程序中自認無訛（見本院卷一第27頁），

此部分事實應堪以認定。至於原告指稱被告復於該案中併予

自認系爭同意書有民法第247條之1第2、3款規定所定情事云

云（見本院卷二第52頁），則與卷內證據資料明顯齟齬不

合，應屬誤解，並非可採。

　②其次，原告雖簽署系爭同意書，但仍可自行決定是否申覆留

任未達標之業務員，事前不僅有三次反悔機會，嗣後亦可隨

時終止申覆留任，業如前述，而其自承仍點選系統中申覆留

任之選項（見本院卷一第526-527頁），另對照原告於108年

至110年2月間均未行使申覆留任（見本院卷一第65、351

頁），足見其確有事先及事後選擇之自由，並未單方面加重

原告責任或使其預先拋棄權利。更遑論原告不爭執於108年

至112年間選擇分擔金額17萬3,094元後，因此獲得之薪資利

益（含管理津貼、組織津貼、新人培育津貼及業績津貼）約

20萬元2,000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351-352、406頁），益

徵系爭留任辦法及同意書之約定，並無顯失公平之情事。

　③原告另指因被告公司制訂諸多辦法考核組織人數，原告不得

已被迫始為申覆留任，等於為被告公司負擔營運人力成本云

云（見本院卷二第54-57頁），惟雇主為考核員工之勞動成

果，因此制訂相關規則以明賞罰，乃屬當然之理，而依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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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之考績辦法（見本院卷一第443頁以下），可知其考

核項目包含諸如業績效率、組織效率、職能評鑑、主附約保

費繼續率、總件收費效率及整合行銷效率等，不僅與一般常

情無違，其中組織效率項目僅佔約20％至30％，已難認原告

須迫於被告公司考評而必須為申覆留任之行為，何況，維持

組織人力一事亦不等同原告必為申覆留任，因申覆留任之前

提係轄下營業員未達標準，再參照原告先前於108年至110年

2月間均未行使申覆留任，其職位仍有升任一事（見本院卷

一第81頁），可見被告公司之考核結果與原告所為申覆留任

行為間並非必然，自不具備因果關係；此外，原告既不否認

因行使申覆留任並分擔金額後，反而獲得較多津貼利益，業

如前述，益徵其經損益權衡及利害判斷後，出於自由意思而

選擇申覆留任之行為，原告仍主張係迫於無奈負擔公司人力

成本云云，自不足採信。

　④原告又提出另案本院111年度勞訴字第402號民事判決（見本

院卷一第17-30頁），主張該案判決以被告公司已遭臺北市

政府勞動局裁罰為由，進而認定系爭同意書違反民法第247

條之1規定云云，然法官依法獨立審判，本不受行政機關或

其他判決認定事實之影響。何況，該案當事人與本件已不相

同，所提出之攻防方法、證據資料及全辯論意旨亦各別有

異，自無比附援引之餘地，附此敘明。

　⒊綜上所述，系爭同意書雖屬定型化契約，然原告仍保有自行

決定是否申覆留任轄下業務員之自由，且因申覆留任之行為

而獲有收益，乃出於自由意願而為之，並非受迫負擔公司營

運人力成本，原告既未事前拋棄權利，所負責任亦未遭片面

加重，難認有顯失公平之情事，尚與民法第247條之1第2、3

款規定不符，自不能謂無效。準此，被告公司係依照系爭同

意書而為扣薪，具有法律上原因，並非不當得利，原告自不

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公司返還工資。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民法第179條、

第229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薪資28萬5,189元及遲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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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均無理由，自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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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8號
原      告  蕭志豐  
訴訟代理人  李翰洲律師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張天香  
            李佩如  
            郭瀞憶  
            劉志鵬律師
            劉素吟律師
            李有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後，變更請求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8萬5,189元本息（見本院卷一第403頁），經核係減縮聲明，依照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民國89年11月6日起至112年11月28日為止受僱於被告公司，並於102年12月間開始派任為業務主管，歷任板橋通訊處經理、中和通訊處冠達推展處副理（即處長）、中和通訊處經理。被告公司定有「展業業務主管申覆留任辦法（後改稱專招業務主管申覆留任辦法，下稱系爭留任辦法）」令各級主管填具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為使營業單位未達考核標準終止雇用之業務員予以留任，明示同意依比例負擔其基本工資。原告因晉升業務主管，必須簽署系爭同意書，負擔被留任業務員之基本工資。惟系爭留任辦法及同意書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247條之1第2、3款規定，顯失公平，應屬無效，被告公司對原告不法扣薪合計達28萬5,189元以上，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民法第179條、第229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如數給付本息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8萬5,189元，及自調解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系爭留任辦法及同意書有具體明確約定，且具有合理性及公平性，原告因此獲得更優厚之薪津利益，其對於締約與否具有自主性，並基於個別、具體、現時且明示之同意，被告僅處於被動立場締約，經整體評價，並未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又被告執行扣款係依照系爭同意書，依據最高法院見解，對扣款未表示異議即屬同意，故未違反勞基法第22條規定；況原告縱使出具系爭同意書，亦不代表要申覆留任業務員，仍可決定是否提出申請；另原告明知系爭留任辦法之相關制度，並因此獲取更高額薪津，卻在離職後主張無效請求返還扣款，違反誠信原則；縱使原告有前開工資請求權，被告扣款總金額為28萬5,189元，超過5年部分已罹於時效，尚未罹於時效部分則為17萬3,094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529頁）：　　
　㈠原告自89年11月6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迄112年11月30日在該公司退出勞保，期間曾擔任業務主管，並簽立業務主管勞動契約書、承攬契約書（本院卷一第79-81、83-84頁）。
　㈡原告依系爭留任辦法簽立同意書，被告於附表所示日期扣款，金額合計28萬5,189元（本院卷一第65、93-94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不得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給付工資
　⒈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其立法理由，係為避免工資遭任意扣減、扣押或不直接發給勞工，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惟如法令另有規定或勞資雙方自行商定者，可從其規定。
　⒉原告雖主張被告公司扣薪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云云（見本院卷二第53頁），惟查：
　①兩造簽立業務主管勞動契約書，依其中第2條第1項約定：「乙方（即原告）已瞭解並同意甲方（即被告）訂定之工作規則及相關管理辦法，並應本於誠信原則，確實遵行並忠實、勤勉從事工作」，而被告公司自90年8月1日起實施系爭留任辦法，規定單位業務人員未通過考核標準遭終止僱用或調降職等時，如單位申覆留任，各級主管須共同負擔留任者基本工資金額之部分成本。原告因擔任主管一職，亦簽有系爭同意書，同意依系爭留任辦法依比例扣薪，且自101年8月至112年2月間遭扣款合計28萬5,189元等情，為原告所不否認（見本院卷一第405頁），且有業務主管勞動契約書、系爭留任辦法、同意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83-86、89-91、93-94頁），自堪信為真實。
　②是以，被告公司施行留任制度多年，原告早已知悉此情，並於升任主管時同意遵循工作規則，更簽立系爭同意書，表明於申覆留任業務員時，願以扣除薪資方式為之，足見兩造已明確約定如因原告申覆留任將有扣除其薪資之情事，此外，原告復不否認如要申覆轄下未達標之業務員，必須於網路系統中提出申請，可反悔機會至少三次，提出申覆後亦可隨時終止一節（見本院卷一第526頁），益徵其所為扣薪之同意，不但具體、個別且特定，尚有多次拒絕及反悔之機會，則被告抗辯兩造間已另行商定約明，亦即經原告同意由其工資中扣取一定金額，而符合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之情形，自屬可採，故原告主張依同條項前段規定請求給付工資，並非有據。
　㈡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給付工資
　⒈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加重他方當事人責任之約定、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且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民法第247條之1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按其情形顯失公平，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
　⒉原告固主張系爭留任辦法及同意書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2、3款規定云云（見本院卷二第53頁），經查：
　①觀諸系爭同意書之形式（見本院卷一第93-94頁）可知，顯為被告公司針對不同之受僱人適用相同之條件，預先擬定契約條文使用，顯非兩造個別磋商後所為，自屬定型化契約無疑，此亦經被告公司於另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42號行政訴訟程序中自認無訛（見本院卷一第27頁），此部分事實應堪以認定。至於原告指稱被告復於該案中併予自認系爭同意書有民法第247條之1第2、3款規定所定情事云云（見本院卷二第52頁），則與卷內證據資料明顯齟齬不合，應屬誤解，並非可採。
　②其次，原告雖簽署系爭同意書，但仍可自行決定是否申覆留任未達標之業務員，事前不僅有三次反悔機會，嗣後亦可隨時終止申覆留任，業如前述，而其自承仍點選系統中申覆留任之選項（見本院卷一第526-527頁），另對照原告於108年至110年2月間均未行使申覆留任（見本院卷一第65、351頁），足見其確有事先及事後選擇之自由，並未單方面加重原告責任或使其預先拋棄權利。更遑論原告不爭執於108年至112年間選擇分擔金額17萬3,094元後，因此獲得之薪資利益（含管理津貼、組織津貼、新人培育津貼及業績津貼）約20萬元2,000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351-352、406頁），益徵系爭留任辦法及同意書之約定，並無顯失公平之情事。
　③原告另指因被告公司制訂諸多辦法考核組織人數，原告不得已被迫始為申覆留任，等於為被告公司負擔營運人力成本云云（見本院卷二第54-57頁），惟雇主為考核員工之勞動成果，因此制訂相關規則以明賞罰，乃屬當然之理，而依被告所提出之考績辦法（見本院卷一第443頁以下），可知其考核項目包含諸如業績效率、組織效率、職能評鑑、主附約保費繼續率、總件收費效率及整合行銷效率等，不僅與一般常情無違，其中組織效率項目僅佔約20％至30％，已難認原告須迫於被告公司考評而必須為申覆留任之行為，何況，維持組織人力一事亦不等同原告必為申覆留任，因申覆留任之前提係轄下營業員未達標準，再參照原告先前於108年至110年2月間均未行使申覆留任，其職位仍有升任一事（見本院卷一第81頁），可見被告公司之考核結果與原告所為申覆留任行為間並非必然，自不具備因果關係；此外，原告既不否認因行使申覆留任並分擔金額後，反而獲得較多津貼利益，業如前述，益徵其經損益權衡及利害判斷後，出於自由意思而選擇申覆留任之行為，原告仍主張係迫於無奈負擔公司人力成本云云，自不足採信。
　④原告又提出另案本院111年度勞訴字第402號民事判決（見本院卷一第17-30頁），主張該案判決以被告公司已遭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裁罰為由，進而認定系爭同意書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云云，然法官依法獨立審判，本不受行政機關或其他判決認定事實之影響。何況，該案當事人與本件已不相同，所提出之攻防方法、證據資料及全辯論意旨亦各別有異，自無比附援引之餘地，附此敘明。
　⒊綜上所述，系爭同意書雖屬定型化契約，然原告仍保有自行決定是否申覆留任轄下業務員之自由，且因申覆留任之行為而獲有收益，乃出於自由意願而為之，並非受迫負擔公司營運人力成本，原告既未事前拋棄權利，所負責任亦未遭片面加重，難認有顯失公平之情事，尚與民法第247條之1第2、3款規定不符，自不能謂無效。準此，被告公司係依照系爭同意書而為扣薪，具有法律上原因，並非不當得利，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公司返還工資。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民法第179條、第229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薪資28萬5,189元及遲延利息，均無理由，自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8號

原      告  蕭志豐  

訴訟代理人  李翰洲律師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張天香  

            李佩如  

            郭瀞憶  

            劉志鵬律師

            劉素吟律師

            李有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後，變更請求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8萬5,189元

    本息（見本院卷一第403頁），經核係減縮聲明，依照民事

    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民國89年11月6日起至112年11月28日

    為止受僱於被告公司，並於102年12月間開始派任為業務主

    管，歷任板橋通訊處經理、中和通訊處冠達推展處副理（即

    處長）、中和通訊處經理。被告公司定有「展業業務主管申

    覆留任辦法（後改稱專招業務主管申覆留任辦法，下稱系爭

    留任辦法）」令各級主管填具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

    為使營業單位未達考核標準終止雇用之業務員予以留任，明

    示同意依比例負擔其基本工資。原告因晉升業務主管，必須

    簽署系爭同意書，負擔被留任業務員之基本工資。惟系爭留

    任辦法及同意書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

    項、民法第247條之1第2、3款規定，顯失公平，應屬無效，

    被告公司對原告不法扣薪合計達28萬5,189元以上，爰依勞

    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民法第179條、第229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公司如數給付本息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

    28萬5,189元，及自調解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系爭留任辦法及同意書有具體明確約定，且具有

    合理性及公平性，原告因此獲得更優厚之薪津利益，其對於

    締約與否具有自主性，並基於個別、具體、現時且明示之同

    意，被告僅處於被動立場締約，經整體評價，並未違反民法

    第247條之1規定；又被告執行扣款係依照系爭同意書，依據

    最高法院見解，對扣款未表示異議即屬同意，故未違反勞基

    法第22條規定；況原告縱使出具系爭同意書，亦不代表要申

    覆留任業務員，仍可決定是否提出申請；另原告明知系爭留

    任辦法之相關制度，並因此獲取更高額薪津，卻在離職後主

    張無效請求返還扣款，違反誠信原則；縱使原告有前開工資

    請求權，被告扣款總金額為28萬5,189元，超過5年部分已罹

    於時效，尚未罹於時效部分則為17萬3,094元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529頁）：　　

　㈠原告自89年11月6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迄112年11月30日在

    該公司退出勞保，期間曾擔任業務主管，並簽立業務主管勞

    動契約書、承攬契約書（本院卷一第79-81、83-84頁）。

　㈡原告依系爭留任辦法簽立同意書，被告於附表所示日期扣款

    ，金額合計28萬5,189元（本院卷一第65、93-94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不得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給付工資

　⒈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其

    立法理由，係為避免工資遭任意扣減、扣押或不直接發給勞

    工，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惟如法令另有規定或勞資

    雙方自行商定者，可從其規定。

　⒉原告雖主張被告公司扣薪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云

    云（見本院卷二第53頁），惟查：

　①兩造簽立業務主管勞動契約書，依其中第2條第1項約定：「

    乙方（即原告）已瞭解並同意甲方（即被告）訂定之工作規

    則及相關管理辦法，並應本於誠信原則，確實遵行並忠實、

    勤勉從事工作」，而被告公司自90年8月1日起實施系爭留任

    辦法，規定單位業務人員未通過考核標準遭終止僱用或調降

    職等時，如單位申覆留任，各級主管須共同負擔留任者基本

    工資金額之部分成本。原告因擔任主管一職，亦簽有系爭同

    意書，同意依系爭留任辦法依比例扣薪，且自101年8月至11

    2年2月間遭扣款合計28萬5,189元等情，為原告所不否認（

    見本院卷一第405頁），且有業務主管勞動契約書、系爭留

    任辦法、同意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83-86、89-91、93

    -94頁），自堪信為真實。

　②是以，被告公司施行留任制度多年，原告早已知悉此情，並

    於升任主管時同意遵循工作規則，更簽立系爭同意書，表明

    於申覆留任業務員時，願以扣除薪資方式為之，足見兩造已

    明確約定如因原告申覆留任將有扣除其薪資之情事，此外，

    原告復不否認如要申覆轄下未達標之業務員，必須於網路系

    統中提出申請，可反悔機會至少三次，提出申覆後亦可隨時

    終止一節（見本院卷一第526頁），益徵其所為扣薪之同意

    ，不但具體、個別且特定，尚有多次拒絕及反悔之機會，則

    被告抗辯兩造間已另行商定約明，亦即經原告同意由其工資

    中扣取一定金額，而符合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之情形，

    自屬可採，故原告主張依同條項前段規定請求給付工資，並

    非有據。

　㈡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給付工資

　⒈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

    加重他方當事人責任之約定、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

    其行使權利，且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民

    法第247條之1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按其情形顯失

    公平，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

    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

　⒉原告固主張系爭留任辦法及同意書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2、

    3款規定云云（見本院卷二第53頁），經查：

　①觀諸系爭同意書之形式（見本院卷一第93-94頁）可知，顯為

    被告公司針對不同之受僱人適用相同之條件，預先擬定契約

    條文使用，顯非兩造個別磋商後所為，自屬定型化契約無疑

    ，此亦經被告公司於另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

    42號行政訴訟程序中自認無訛（見本院卷一第27頁），此部

    分事實應堪以認定。至於原告指稱被告復於該案中併予自認

    系爭同意書有民法第247條之1第2、3款規定所定情事云云（

    見本院卷二第52頁），則與卷內證據資料明顯齟齬不合，應

    屬誤解，並非可採。

　②其次，原告雖簽署系爭同意書，但仍可自行決定是否申覆留

    任未達標之業務員，事前不僅有三次反悔機會，嗣後亦可隨

    時終止申覆留任，業如前述，而其自承仍點選系統中申覆留

    任之選項（見本院卷一第526-527頁），另對照原告於108年

    至110年2月間均未行使申覆留任（見本院卷一第65、351頁

    ），足見其確有事先及事後選擇之自由，並未單方面加重原

    告責任或使其預先拋棄權利。更遑論原告不爭執於108年至1

    12年間選擇分擔金額17萬3,094元後，因此獲得之薪資利益

    （含管理津貼、組織津貼、新人培育津貼及業績津貼）約20

    萬元2,000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351-352、406頁），益徵

    系爭留任辦法及同意書之約定，並無顯失公平之情事。

　③原告另指因被告公司制訂諸多辦法考核組織人數，原告不得

    已被迫始為申覆留任，等於為被告公司負擔營運人力成本云

    云（見本院卷二第54-57頁），惟雇主為考核員工之勞動成

    果，因此制訂相關規則以明賞罰，乃屬當然之理，而依被告

    所提出之考績辦法（見本院卷一第443頁以下），可知其考

    核項目包含諸如業績效率、組織效率、職能評鑑、主附約保

    費繼續率、總件收費效率及整合行銷效率等，不僅與一般常

    情無違，其中組織效率項目僅佔約20％至30％，已難認原告須

    迫於被告公司考評而必須為申覆留任之行為，何況，維持組

    織人力一事亦不等同原告必為申覆留任，因申覆留任之前提

    係轄下營業員未達標準，再參照原告先前於108年至110年2

    月間均未行使申覆留任，其職位仍有升任一事（見本院卷一

    第81頁），可見被告公司之考核結果與原告所為申覆留任行

    為間並非必然，自不具備因果關係；此外，原告既不否認因

    行使申覆留任並分擔金額後，反而獲得較多津貼利益，業如

    前述，益徵其經損益權衡及利害判斷後，出於自由意思而選

    擇申覆留任之行為，原告仍主張係迫於無奈負擔公司人力成

    本云云，自不足採信。

　④原告又提出另案本院111年度勞訴字第402號民事判決（見本

    院卷一第17-30頁），主張該案判決以被告公司已遭臺北市

    政府勞動局裁罰為由，進而認定系爭同意書違反民法第247

    條之1規定云云，然法官依法獨立審判，本不受行政機關或

    其他判決認定事實之影響。何況，該案當事人與本件已不相

    同，所提出之攻防方法、證據資料及全辯論意旨亦各別有異

    ，自無比附援引之餘地，附此敘明。

　⒊綜上所述，系爭同意書雖屬定型化契約，然原告仍保有自行

    決定是否申覆留任轄下業務員之自由，且因申覆留任之行為

    而獲有收益，乃出於自由意願而為之，並非受迫負擔公司營

    運人力成本，原告既未事前拋棄權利，所負責任亦未遭片面

    加重，難認有顯失公平之情事，尚與民法第247條之1第2、3

    款規定不符，自不能謂無效。準此，被告公司係依照系爭同

    意書而為扣薪，具有法律上原因，並非不當得利，原告自不

    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公司返還工資。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民法第179條、

    第229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薪資28萬5,189元及遲延

    利息，均無理由，自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勞簡字第8號

原      告  蕭志豐  

訴訟代理人  李翰洲律師

被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熊明河  

訴訟代理人  張天香  

            李佩如  

            郭瀞憶  

            劉志鵬律師

            劉素吟律師

            李有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後，變更請求金額為新臺幣（下同）28萬5,189元本息（見本院卷一第403頁），經核係減縮聲明，依照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屬合法，先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自民國89年11月6日起至112年11月28日為止受僱於被告公司，並於102年12月間開始派任為業務主管，歷任板橋通訊處經理、中和通訊處冠達推展處副理（即處長）、中和通訊處經理。被告公司定有「展業業務主管申覆留任辦法（後改稱專招業務主管申覆留任辦法，下稱系爭留任辦法）」令各級主管填具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為使營業單位未達考核標準終止雇用之業務員予以留任，明示同意依比例負擔其基本工資。原告因晉升業務主管，必須簽署系爭同意書，負擔被留任業務員之基本工資。惟系爭留任辦法及同意書違反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2條第2項、民法第247條之1第2、3款規定，顯失公平，應屬無效，被告公司對原告不法扣薪合計達28萬5,189元以上，爰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民法第179條、第229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公司如數給付本息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8萬5,189元，及自調解聲請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則以：系爭留任辦法及同意書有具體明確約定，且具有合理性及公平性，原告因此獲得更優厚之薪津利益，其對於締約與否具有自主性，並基於個別、具體、現時且明示之同意，被告僅處於被動立場締約，經整體評價，並未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又被告執行扣款係依照系爭同意書，依據最高法院見解，對扣款未表示異議即屬同意，故未違反勞基法第22條規定；況原告縱使出具系爭同意書，亦不代表要申覆留任業務員，仍可決定是否提出申請；另原告明知系爭留任辦法之相關制度，並因此獲取更高額薪津，卻在離職後主張無效請求返還扣款，違反誠信原則；縱使原告有前開工資請求權，被告扣款總金額為28萬5,189元，超過5年部分已罹於時效，尚未罹於時效部分則為17萬3,094元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529頁）：　　

　㈠原告自89年11月6日起任職於被告公司，迄112年11月30日在該公司退出勞保，期間曾擔任業務主管，並簽立業務主管勞動契約書、承攬契約書（本院卷一第79-81、83-84頁）。

　㈡原告依系爭留任辦法簽立同意書，被告於附表所示日期扣款，金額合計28萬5,189元（本院卷一第65、93-94頁）。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不得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給付工資

　⒈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其立法理由，係為避免工資遭任意扣減、扣押或不直接發給勞工，故規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惟如法令另有規定或勞資雙方自行商定者，可從其規定。

　⒉原告雖主張被告公司扣薪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規定云云（見本院卷二第53頁），惟查：

　①兩造簽立業務主管勞動契約書，依其中第2條第1項約定：「乙方（即原告）已瞭解並同意甲方（即被告）訂定之工作規則及相關管理辦法，並應本於誠信原則，確實遵行並忠實、勤勉從事工作」，而被告公司自90年8月1日起實施系爭留任辦法，規定單位業務人員未通過考核標準遭終止僱用或調降職等時，如單位申覆留任，各級主管須共同負擔留任者基本工資金額之部分成本。原告因擔任主管一職，亦簽有系爭同意書，同意依系爭留任辦法依比例扣薪，且自101年8月至112年2月間遭扣款合計28萬5,189元等情，為原告所不否認（見本院卷一第405頁），且有業務主管勞動契約書、系爭留任辦法、同意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83-86、89-91、93-94頁），自堪信為真實。

　②是以，被告公司施行留任制度多年，原告早已知悉此情，並於升任主管時同意遵循工作規則，更簽立系爭同意書，表明於申覆留任業務員時，願以扣除薪資方式為之，足見兩造已明確約定如因原告申覆留任將有扣除其薪資之情事，此外，原告復不否認如要申覆轄下未達標之業務員，必須於網路系統中提出申請，可反悔機會至少三次，提出申覆後亦可隨時終止一節（見本院卷一第526頁），益徵其所為扣薪之同意，不但具體、個別且特定，尚有多次拒絕及反悔之機會，則被告抗辯兩造間已另行商定約明，亦即經原告同意由其工資中扣取一定金額，而符合勞基法第22條第2項但書之情形，自屬可採，故原告主張依同條項前段規定請求給付工資，並非有據。

　㈡原告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給付工資

　⒈按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加重他方當事人責任之約定、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且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民法第247條之1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按其情形顯失公平，係指依契約本質所生之主要權利義務，或按法律規定加以綜合判斷，有顯失公平之情形而言。

　⒉原告固主張系爭留任辦法及同意書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第2、3款規定云云（見本院卷二第53頁），經查：

　①觀諸系爭同意書之形式（見本院卷一第93-94頁）可知，顯為被告公司針對不同之受僱人適用相同之條件，預先擬定契約條文使用，顯非兩造個別磋商後所為，自屬定型化契約無疑，此亦經被告公司於另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42號行政訴訟程序中自認無訛（見本院卷一第27頁），此部分事實應堪以認定。至於原告指稱被告復於該案中併予自認系爭同意書有民法第247條之1第2、3款規定所定情事云云（見本院卷二第52頁），則與卷內證據資料明顯齟齬不合，應屬誤解，並非可採。

　②其次，原告雖簽署系爭同意書，但仍可自行決定是否申覆留任未達標之業務員，事前不僅有三次反悔機會，嗣後亦可隨時終止申覆留任，業如前述，而其自承仍點選系統中申覆留任之選項（見本院卷一第526-527頁），另對照原告於108年至110年2月間均未行使申覆留任（見本院卷一第65、351頁），足見其確有事先及事後選擇之自由，並未單方面加重原告責任或使其預先拋棄權利。更遑論原告不爭執於108年至112年間選擇分擔金額17萬3,094元後，因此獲得之薪資利益（含管理津貼、組織津貼、新人培育津貼及業績津貼）約20萬元2,000元等情（見本院卷一第351-352、406頁），益徵系爭留任辦法及同意書之約定，並無顯失公平之情事。

　③原告另指因被告公司制訂諸多辦法考核組織人數，原告不得已被迫始為申覆留任，等於為被告公司負擔營運人力成本云云（見本院卷二第54-57頁），惟雇主為考核員工之勞動成果，因此制訂相關規則以明賞罰，乃屬當然之理，而依被告所提出之考績辦法（見本院卷一第443頁以下），可知其考核項目包含諸如業績效率、組織效率、職能評鑑、主附約保費繼續率、總件收費效率及整合行銷效率等，不僅與一般常情無違，其中組織效率項目僅佔約20％至30％，已難認原告須迫於被告公司考評而必須為申覆留任之行為，何況，維持組織人力一事亦不等同原告必為申覆留任，因申覆留任之前提係轄下營業員未達標準，再參照原告先前於108年至110年2月間均未行使申覆留任，其職位仍有升任一事（見本院卷一第81頁），可見被告公司之考核結果與原告所為申覆留任行為間並非必然，自不具備因果關係；此外，原告既不否認因行使申覆留任並分擔金額後，反而獲得較多津貼利益，業如前述，益徵其經損益權衡及利害判斷後，出於自由意思而選擇申覆留任之行為，原告仍主張係迫於無奈負擔公司人力成本云云，自不足採信。

　④原告又提出另案本院111年度勞訴字第402號民事判決（見本院卷一第17-30頁），主張該案判決以被告公司已遭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裁罰為由，進而認定系爭同意書違反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云云，然法官依法獨立審判，本不受行政機關或其他判決認定事實之影響。何況，該案當事人與本件已不相同，所提出之攻防方法、證據資料及全辯論意旨亦各別有異，自無比附援引之餘地，附此敘明。

　⒊綜上所述，系爭同意書雖屬定型化契約，然原告仍保有自行決定是否申覆留任轄下業務員之自由，且因申覆留任之行為而獲有收益，乃出於自由意願而為之，並非受迫負擔公司營運人力成本，原告既未事前拋棄權利，所負責任亦未遭片面加重，難認有顯失公平之情事，尚與民法第247條之1第2、3款規定不符，自不能謂無效。準此，被告公司係依照系爭同意書而為扣薪，具有法律上原因，並非不當得利，原告自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公司返還工資。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民法第179條、第229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薪資28萬5,189元及遲延利息，均無理由，自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亦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劉育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霈恩　　　　　





